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版）》政策解读
来源：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局             时间：2025年11月30日
政策文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版）》的通知
一、政策有哪些新调整？
本次政策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删除原政策第19条“零排放货物运输车队”这条措施。二是将原政策第20条拆分为两条：“绿色物流”和“绿色通勤”；同时将原政策中支持条件模糊、标准不明确、表述不合适的内容调整完善。
二、政策修订涉及的主要条款有什么？
本次政策修订主要涉及第19条、第20条、第31条，修订后条款如下：
19.绿色物流。鼓励大宗物流、城市配送、冷链物流、混凝土和渣土运输等领域的企业，加强上下游供应链协作，鼓励使用国六排放标准和新能源货运车辆，共同推进物流运输全面绿色转型。企业入场货物运输车辆中，国六排放标准和新能源车车次占比达到60%及以上的，每辆车每月奖励0.1万元；占比达到80%及以上的，每辆车每月奖励0.2万元。入场货物运输车辆100%为新能源车的，每辆车每月奖励0.3万元。鼓励企业在空气污染过程期间进一步提高绿色运输比例，鼓励企业安装移动源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并与区有关部门联网，每套门禁系统奖励10万元。
20.绿色通勤。鼓励用车单位、客运单位、能源供应商共建新能源运力池，共同推进绿色通勤。企业将长期租赁的燃油燃气大中型客车置换为新能源车辆的给予资金奖励，奖励标准为每辆新能源车一次性6万元。
31.节能减碳服务。围绕经开区“绿色服务生态圈”建设目标，鼓励亦庄新城内的协会、联盟、咨询机构等咨询服务单位开展节能降碳、清洁生产、能源审计、碳核查、碳中和认证等具有示范效应的技术咨询策划业务，对亦庄新城范围内用能单位或碳排放单位开展以上技术咨询策划业务的咨询服务单位，每年度服务每家奖励2万元，每家咨询服务单位每年度最高奖励10万元。
三、如何申报？
政策相关申报要求将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发布，请关注政策兑现综合服务平台的申报通知（https://zcdx.kfqgw.beijing.gov.cn/#/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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